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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试图从道德哲学而非实证心理学的视角讨论“愤怒”的道德地位问题，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个人美德与社会福祉。有些学者，如塞涅卡和纳斯鲍姆等，否定了愤怒的道德合

理性，或至多承认它只具有过渡性的价值。通过对他们的理论进行分析，本文认为，亚里士多德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而非《修辞学》中的观点似乎更有利于我们理解愤怒。愤怒既是我们日常

生活中无法截然避免的性情；同时，合宜的愤怒或温和的品格亦是一个理性卓越之人的表现，是

与非正义抗争的必要助手。所以，问题或许并不在于否定愤怒，而在于我们应该如何辨明合宜的

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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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之中，“愤怒”(anger)并不罕见。作为人类行为强有力的始因，愤怒诱发的行

为多种多样，可以是道德的或非道德的，压抑的或冲动的，值得鼓励的或需要抑制的。于是，无

论对个体而言，或对社会而言，“愤怒”这种心智状态(mind state)都是值得审慎考虑的对象，

也是我们理解道德现象、进行道德判断的重要视角。因而，如何理解愤怒的道德地位(moral 

status)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就此而言，常见的理解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其一，愤怒是人类自

然进化过程中的产物，它有助于人类的适应与生存，该事实就足以证明愤怒具有一定的道德价值；

其二，愤怒是负面的、破坏性的，它是道德上应该避免的状态；其三，愤怒赋予我们勇气，使得

我们敢于反抗社会中的不正义现象，并付诸实践，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是道德上应该鼓励的状态。 

然而，以上三个方面的归纳只是策略性或技术性的，因为它们实际上在许多理论中彼此交织，

而并非泾渭分明的三个不同领域。换言之，虽然也有宗教或道德理论将愤怒完全理解为一种恶，

但更常见的情况是：承认愤怒拥有善恶两面。就本文而言，笔者将试图在此基础之上对愤怒的道

德地位进行一定的反思，并试图给出以下结论：首先，以生物进化论的视角理解愤怒是不够的，

它既不能为此情感提供一种充分的解释，亦不能说明愤怒究竟该处于何种道德地位；其次，报复

性特征并非愤怒的唯一内涵，对应该感到愤怒之事愤怒，恰恰是具有美德之个体的表现；最后，

讨论社会正义问题之时，愤怒同样具有一定的道德地位，但它始终要受到理性的规约；而以后果

论的方式过于强调社会福祉，并不足以消解愤怒在诉求社会正义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实证心理学解释的局限性 

上文提到的第一点，即将愤怒视为人类自然进化过程中的产物，是近些年道德心理学研究中

常见的一条进路。其信奉者认为，达尔文式的生物进化论已经为道德的源起提供了最佳或者最正

确的解释方式。简言之，它试图回答的问题是“愤怒”的起源是什么？它为何会岀现？它对人类

幸存起到了何种作用？而答案也相对明确：“科学界一致认为，愤怒的性情在一般意义上就是生



 

物的适应(adaptation)，在祖先物种进化的过程中它增强了适应性(fitness)……愤怒的性情首

先并且主要对应于食物、配偶、儿童和近亲所受到的威胁，这是对适应性问题的一种特有的自然

解决方案。该性情如今是人性的一部分。”
[l]（Pviii）

对此，米尔斯和德瓦尔也曾说道「当我们面

对一个威胁或挑战，恐惧触发逃跑，而愤怒触发战斗——它们当时是一种适应的行为。”
[2](P477) 

可见，作为一种自然情感，愤怒是人类(但不仅限于人类)在自然进化过程中繁衍至今的一种

重要保护机制，因而具有一定的道德地位。这种科学的、实证的道德心理探究进路有许多积极意

义，他们讨论的内容也很具体，至少包括
[3]（p142）

：愤怒的面部表现形式(皱眉、蹶嘴等)；对身体

造成的影响(心速加快、体温上升等)；它与杏仁核、下丘脑，以及中脑导水管周围灰质的激活相

关等问题。 

然而，仅有这种讨论在道德心理学领域仍不够充分。或者说，自然科学与道德哲学关注的问

题域截然不同。任何一种单一的视角都不够充分，因而不能彼此替代或还原。以一个简单的面对

威胁时的境遇为例：(1)假设 A 抢劫了 B的钱包"感到愤怒，于是反抗；(2)B 反抗时打伤了 A，A

感到愤怒，于是打伤了 B。按照直觉看来，同样是岀于愤怒，同样是面对威胁，A 与 B 的行为却

具有不同的道德价值。在(1)中，假如 B没有感到愤怒并且没有反抗，我们或许会说他不够勇敢，

因而愤怒有助于他做出勇敢的行为；在(2)中，A 感到愤怒反而具有负的道德价值，因为他更应

该有的情感或许应该是羞愧、自责、后悔等等。对此，实证心理学的研究路径几乎没有太多的解

释力。 

这即是说，同样是面对威胁、感到愤怒，我们却因面对威胁的原因不同而对愤怒有着不同评

价。换言之，愤怒的证成理由(justification)并不源自威胁，而是源自威胁背后已然预设的道

德判断。类似的线索还岀现在斯特劳森那里，他在其著名论文《自由与怨愤》中区分了愤怒的两

种类型
[4]
：怨愤(resentment)与愤慨(indignation)，前者是他者对我的错误行为，后者是他者

对我所属于的族群的错误行为；但无论哪一种愤怒，都源于错误行为(wrongdoings)o这同样意味

着：愤怒背后始终预设着一个关于对错或善恶的判断或前提。于是，当面对正当的威胁(正义的

惩罚)之时，“感到愤怒而非羞愧”反而成为道德负评价的一个标准。 

因此，完全从生物性的意义上分析愤怒的源起等问题，并不能充分地讨论愤怒在当前人类社

会之中的道德地位，基于道德哲学的道德心理学与基于实证心理学的道德心理学各有价值，并不

能彼此还原。由于本文所关注的是道德哲学，因而并不讨论愤怒的心理与神经机制，也不讨论动

物的愤怒等问题；而是将愤怒窄化为一种属人的情感，关注点仅仅在于道德主体是否应该按弃愤

怒，抑或承认愤怒也有一定的道德地位。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愤怒的道德地位呢？对此，我们

可以从个人美德与社会福祉两个方面来分析，而这两个方面也是道德哲学讨论愤怒时主要集中的

两个领域。 



 

二、愤怒与个人美德 

就个人而言，“愤怒”最为人诟病的主要问题在于其报复性的特征，而这种特征，则最早是

在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中得到界定的，这个界定亦是愤怒这种情感最经典的定义之一。他曾

说道“愤怒(Oρ γ η ，orgê/anger)的定义可以这样下：一种针对某人或他的亲友所施加的为他

们所不应遭受的显著的轻慢所激起的显著的报复心理所引起的有苦恼相伴随的欲望。如果这就是

愤怒的定义，那么一个发怒的人必然是对某一个人发怒，而不是对一般人发怒，因为那人曾经轻

慢或将要轻慢他本人或他的亲友。愤怒中也有快感相伴随，这是由于有希望报复，因为认为自己

能达到自己追求的目的，是愉快的事；没有人追求显然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发怒的人追求自己

可能达到的目的。”
[5]（P209）

 

按照纳斯鲍姆的解释，亚氏的这个界定之中具有五个重要的构成要素，分别是
[6]
：(1)轻慢

或贬低地位(down-ranking)；(2)他本人或他的亲友；(3)不应遭受的；(4)苦恼或痛苦伴随的；

(5)有报复的欲望。其中，最关键的是伤害他人的报复性特征，并且通过报复以获得快乐。这种

报复性的特征，主要是破坏性的，而非建构性的。并且，这种破坏性不是长期、内敛的，而是爆

发、狂躁的。 

不过，基于灵魂的三分，亚氏仍然赋予了情感一定的道德地位，并认为情感是可以听命于理

性的，培育恰当的、符合中道原则的情感才能实现品格卓越。但到了晚期斯多亚主义，尤其是塞

涅卡那里，灵魂的三分却被理性/非理性的二分取代了。塞涅卡曾说「我记得他由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非理性的——被咬、被烫、疼痛——另一个是理性的——这是不可动摇的信念，是无所惧

怕和不可战胜的。”
[7](P30)

因而，他拒斥了亚氏的看法，并认为情感与理性是截然对立的，恰如肉

身与灵魂的对立。换言之，对他而言，情感与其说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不如说它是反理性

的(anti-rational)。并在写给诺瓦图斯(Novatus)的《论愤怒》中，塞涅卡明确说道：“亚里士

多德说过，有些激情如果运用得好的话，可以充当武器……但是，亚里士多德要交给美德的这些

武器，却是自行其是地投入战斗，而不必劳动战士的手。他们占有我们，而不是我们占有他们。

我们不需要别的武器；自然女神已经赋予了我们理性，这就足够了。
[8](P66)

所以，塞涅卡认为情感

/激情就是恶，“适度的感情就等于适度的亚”
[8](P58)

。
 

基于此，塞涅卡完全否定了愤怒的道德地位，并认为这种复仇的欲望对人们来说是毁灭性的，

他曾说道「愤怒乃是所有激情中最为可怕、最为疯狂的那个东西。别的激情或可包涵些许的平静

和隐忍，愤怒则是十足的冲动和发作。这是一股出离人性的狂乱欲望，它要晓以颜色，它要血债

血还，它无所顾忌但求加害，愤怒有如利刃，叫那快意复仇钓人也毁灭自己”
[8](P46)

“愤怒汲汲于

惩罚。”
[8](P54)

 

可见，若要理解愤怒在个人美德中的道德地位，我们首先要处理愤怒所体现出来的报复性问

题。但这里的问题在于：愤怒是否一定是报复性的？假如是，否定报复性特征，就必须要去否定



 

愤怒；假如不是，否定报复性特征，也不足以成为否定愤怒的充分理由。显然，答案是否定的，

报复性愤怒只是愤怒的众多形式其中的一种。按照欧文•弗拉纳甘的归纳，愤怒大致存在着七种

类型，分别
[1](Pxvi)

 

(1)报复性愤怒：我想要对另一个人造成身体或心智上的疼痛和痛苦，并且/或者伤害其地位，

典型的理由是他或她造成了我的痛苦；(2)疼痛传递性愤怒：由于我感到痛苦，就想要对另一个

人造成痛苦，但我的痛苦并非他或她所造成；(3)工具性愤怒：我对你生气并表达出来，目的是

改变你的行为、让你道歉、纠错，但主要不是为了让你感受到痛苦；(4)承认尊重性愤怒：我并

不想要报复。我已经被贬低了，要求获得承认与尊重，以此来修复自我的价值感。并且这是一个

信号，说明了你并非看上去的那种麻木不仁的人；(5)虚假的愤怒：在内心的层面，我并非真的

感到愤怒，但我却使用了“愤怒的词汇'进行威胁以获得对方的服从；(6)政治或制度性的愤怒：

这是指对不公正的、种族歧视的、性别歧视的，或者其他有害的、非人性的社会政策或法律或结

构所感到的愤怒；(7)非个人性的愤怒：这表达了对上天、自然、人性之恶、愚昧所感到的厌恶

与暴怒。 

由上可见，愤怒不仅不一定具有报复性的特征，有时反而反映了对正义的诉求，或对非正义

的矫正。所以，我们应该避免的是报复性愤怒、疼痛传递性愤怒等等，但却不是愤怒自身或所有

的愤怒。除此之外，在笔者看来，仅仅强调报复性特征而完全否定愤怒的道德地位还容易犯如下

两个错误： 

其一，即便愤怒时想要使对方受到伤害，但这种动机与"对方受到伤害"的后果之间仍然存在

着鸿沟：一种情况是，有动机而没有实施伤害的行为；另一种更合理或更合乎道德的情况则是，

通过间接的手段(如法律)而非直接的手段使对方受到伤害，或者使其得到应有的惩罚。 

其二，一个重要却经常被忽视的一点是：即便在塞涅卡看来，“为某件事愤怒”与“容易愤

怒”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差别。他说“‘愤怒'和‘一个人容易愤怒’的区别也就很明显了。这

区别正如醉酒和酒鬼的区别，正如吓一跳和胆小鬼区别。一个叫愤怒附体的人，不一定是容易愤

怒的人；容易愤怒的人有时候并不发作愤怒。
[8]（ P51-52）

换言之，作为性情或倾向性的“愤怒”与

作为品格或美德的“愤怒”其实是不同的。前者是随意的、破坏性的，易怒的性情恰恰说明行为

主体的激情像是一匹脱缰的野马，时刻摆脱理性的束缚；而后者是稳定的，它是人们对某些行为

的合宜的反映。 

因而，塞涅卡基于“对他人故意造成伤害”的特点而否定愤怒虽然有一定道理；但相较于此，

亚氏在伦理学中的讨论似乎更加全面与合宜。除了《修辞学》中的定义之外，亚氏在《尼各马可

伦理学》中还曾明确指出：我们要按照“中道”的原则，学会发怒，即学会“在适当的事情上、

对适当的人、以适当的方式、在适当的时候、持续适当长的时间发怒”
[9](P114)

。这样的人是值得

称赞的。亚氏把这样的人称为“温和”，但“温和”却不是毫无怒气的、不动心的平静状态，“因



 

为，那些在应当发怒的场合不发怒的人被看作是愚蠢的，那些对该发怒的人、在该发怒的时候也

不以适当方式发怒的人也是愚蠢的。人们认为，这样的人对事情好像没有感觉，也感受不到痛苦。

一个人如果从来不会发怒，他也就不会自卫。而忍受侮辱或忍受对朋友的侮辱是奴性的表现”
［9］

（P115）
。可见，亚氏在这里并没有完全否定愤怒，而是强调了“适中”的温和状态。 

亚氏的这种理解似乎比塞涅卡更加合理，难道当我们看到一个成年人无理由地虐待儿童之时，

我们不应该感到愤怒吗？按照直觉，愤怒不仅是人正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进而，在笔者看

来，根据一个人什么时候对什么事情愤怒，我们甚至可以判断他是否是一个道德的人。缺乏愤怒

和过度愤怒都是美德缺失的表现。 

于是，愤怒（作为一种情感）与理性、道德是一致的，而非对立的。其实塞涅卡也曾敏锐地

看到了这一点，他说「野蛮动物的所作所为不算愤怒，只有人才能够愤怒。愤怒也许算作理性的

敌人。这样说来，没有理性，也就没有愤怒。
[8]（ P50）

但可惜的是，塞涅卡却并没有因此推出愤怒

背后预设了道德规范与理性反思。而在亚氏看来，那些易怒的、暴躁的、阴郁的和怪癖的人恰恰

是对不恰当的人、不恰当的事感到怒气的人
[9]（ P115）

。这也就说明了，在缺乏愤怒、过度愤怒之

人那里，情感同样战胜了理性。与此相反，适当的愤怒，并且只有适当的愤怒，才是理性卓越的

表现。“这些事情取决于具体情状，而我们对它们的判断取决于对它们的感觉。然而十分明白，

适度的品质，即对适当的人、就适当的事、以适当的方式等等发怒的品质，受称赞”
[9］（P116）

。

因此，笔者认为，就个体而言，愤怒既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无法截然避免的性情；同时，合宜的愤

怒或温和的品格正是一个理性卓越之人的表现。 

三、愤怒与社会福祉 

除了个人美德之外，社会福祉通常是学者们支持愤怒的另一个道德理由，因为“愤怒”使得

我们勇敢，从而面对并反抗社会之中的不正义现象。“事实上，愤怒是使这些条件得以改善的性

格特征之一。因为这些努力依赖于大胆而充满激情的个体，他们愿意面对、抵抗或反击不公正的

伤害，以揭露潜在的不公正。从这个意义上说，愤怒会强化和鼓励那些遭受不公正待遇的人。它

促使他们阻止道德上令人憎恶的社会行为，并努力阻止仍困扰着我们的社会和结构性不公正。为

此，愤怒值得认可。
[10］（P10）

纳斯鲍姆最初也同意这一点，在《遮蔽人性：厌恶、羞耻和法律》

以及更早的作品中，她也支持愤怒的积极或建设性意义，因为它内涵了一种对正义的诉求。 

但在最近的《过渡性愤怒》一文与《愤怒与宽恕》一书中，纳斯鲍姆又转向了一种更加谨慎

的观点，而反对了愤怒的道德地位。她说「我在此放弃我在早期作品中对愤怒的建设性角色所说

的一系列事情，我现在要说一些非常极端的话：在一个理智、不过度焦虑、注重身份地位的人那

里，报复性的愤怒短暂如梦、如云，它很快就会被更加理性的、关于个人和社会福祉的想法所驱

散。”
[6]（P51）

这即是说，纳斯鲍姆在处理愤怒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时，不再强调愤怒与社会正义之



 

间的联系，而是强调愤怒与社会福祉之间的积极意义。因而，她否定了报复性的愤怒与关注身份

地位的愤怒，而仅仅赞同提升未来社会福祉的“过渡性愤怒”（transitional anger，或译“转

变性愤怒”），假如这种“愤怒”依然能够被称为愤怒的话
①
。 

于是，我们若要分析愤怒在公共领域是否具有一定的道德地位，就要理解纳斯鲍姆为何会发

生这种转变。具体来说，纳斯鲍姆在后期主要区分了三种愤怒，或者摆在一个愤怒之人面前的三

条可以选择前行的道路，分别是
[11]（P5）

：（l）报复性的道路（road of payback）、（2）关注

身份地位的道路（road of status）、（3）关注未来福祉的道路。 

就报复性的道路而言，愤怒使得人们想要加害施害者，走上这条道路的人关注的是对方的痛

苦。然而，无论施害者多么痛苦，报复性的行为都不会使得生活变得更加美好。“对侵害者做一

些事并不能让逝者复生，不能治愈断指，或让性侵不曾发生。所以为什么人们相信它们有用？或

者，他们认为，这对他们的理性谋划到底能起到什么作用，哪怕一丁点儿？
[6]（P45）

心山就关注身

份地位的道路而言，虽然生活中难免会涉及到身份地位的问题，但“把发生的所有事情都看作是

关于自己的或关于自己的地位，这似乎太自恋了；并且这不符合社会，社会中人类福祉的许多层

面都有其内在价值。这种看待事物的方式忘却了行动有着内在的道德价值。”
［6］（P50）

换言之，

这种人以自我为中心，而不会关注他人。但有一个看似的例外，那就是歧视，包括种族歧视、性

别歧视等 Q但歧视的错误并非贬低地位，而是否认平等。

因此，前两条道路都是非理性的，在政治上是不必要的。它们并没有关注未来的美好生活，

而是关注对过去行为的报复；它们没有提供理性的、建设性的社会动力，而是不可避免地带有伤

害性与破坏性。所以，纳斯鲍姆将这两条道路的愤怒刻画为古老时代的原始遗迹，并视其为追求

社会福祉的障碍。于是，只有第三条道路才是可取的。在这条道路上，存在着一种过渡或转变，

从“愤怒”过渡或转变到“关于未来好生活的建设性思考”
[6]（P42）

。纳斯鲍姆采用了一种功利主

义的立场，以能否促进未来的美好生活为评判标准，或以后果为标准，否定了个人对不正义的愤

怒与报复。愤怒只具有过渡性的意义，或者说它的意义只在于能够瞬间过渡到另一个心智状态，

一个对未来富有同情心的、充满希望的状态。言而总之，“当愤怒有道理时，它在规范的意义上

是有问题的（专注于地位）；但它在规范上合乎理性时（专注于伤害），它没有很好的道理，并

且在规范的意义上存在另一种问题。而就理性的人而言，意识到这一点，愤怒很快就会嘲笑自身

并消失。从现在起，我将把这种健康的思想称为前瞻性的福祉思想；相应的，把从愤怒到富有同

情心的希望的转变，称为过渡。
［6］（P52）

 

由上可见，纳斯鲍姆最初强调的是“对正义的诉求”（主观动机），随后强调的是“社会

福祉”（客观后果）。之前，出于动机的考量，她认为愤怒具有一定的道德地位；但随后，出于

后果的考量，她认为愤怒具有太大的风险，因而给予了完全的否定，唯一能够得到支持的只是过

渡性的、着眼未来的、或许不能被称为愤怒的愤怒。对于前者，她指出：“我处理了三个关于愤



 

怒的常见问题，这些问题在哲学文献和日常生活中都很大：（1）愤怒是必要的（当一个人被冤

枉时）以保护尊严和自尊；（2）对错误行为感到愤怒，是严肃处理错误行为者的关键；（3）愤

怒是打击不公正的重要组成部分。我承认愤怒有时在我提到的三种方式中有用。但这种有限的用

处并没有消除其规范的不恰当性。它没有用，甚至是就以上角色而言，虽然曾被认为是有用的”

[11]（P6）
。因而，她的结论可以概括为：一方面，作用有限；另一方面，规范的不恰当性。 

但这两方面理由似乎仍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就第一方面而言，仅仅考虑作用或后果，而

忽视愤怒先天的、内在的（intrinsic）道德价值是否合理，本身就值得商榷。因为“愤怒”自

身就反映了正义之人对不正义之事的一种合宜的情感，而这似乎与该情感是否起到作用、起到多

大程度的作用并无关系。换言之，愤怒似乎是内在的情感，而不能完全以后果来评价。更重要的

是，该情感反映了道德主体的内在一致性，而拒斥它就难免会陷入“精神分裂”的指责。就第二

方面而言，“感到愤怒”和“出自愤怒行事”之间依然存在着许多未知环节。虽然“愤怒”在规

范意义上表现出某种不恰当性，但实际上，这种不恰当性往往出自过度的怒气，而不是岀自合宜

的怒气。因为按照亚氏的说法，合宜的怒气在规范性的意义上反而能够成为有利于我们的助手，

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我们应该做的行为。因而，对愤怒的关注不能仅仅停留在一件事，而应转向

于主体自身。 

四、小结 

通过以上分析，本文想要给出的结论是：从生物性的、报复性的、后果性的立场去完全否定

愤怒的道德地位，都体现出了一种局限性。合宜的愤怒既是卓越之人的美德，亦是寻求社会正义

的动力。此外，仅仅从逻辑上讲，假如前提（1）愤怒的人是不道德的，前提（2）所有的人都会

感到愤怒，我们就难免得到一个违反常识的结论（3）；所有的人都是不道德的。假如我们不能

接受结论（3），假如前提（2）能够得到经验证实，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承认前提（1）是错误的。 

无论塞涅卡或纳斯鲍姆都对“出于愤怒的报复行为”怀有极大的担忧，这有一定合理性，但

这仍不是否定愤怒之道德地位的充分理由。如上所述，暂且不论愤怒对个人或社会是有用或是有

害，仅仅以有用或有害的后果论立场去进行判断，不但会面临功利主义所面临的指责，而且是对

自然人性的一种误读。 

更何况，（合宜的）愤怒对个人与社会而言都是一种积极的力量。比如，当一个人感到愤怒

之后，可以先反思自己是否看清了真相、反思自己愤怒的理由：当确定对方的行为是错误行为时，

愤怒就将成为个人寻求社会正义的有力助手；当发现自己的愤怒基于错误理由时，这个反思的过

程也将成为修正、培育个人性情与品格的重要手段。自我在对自己何时愤怒、对什么事情感到愤

怒的反思过程之中，恰恰完成了自我选择，并完善了道德品格。因此，问题的关键或许并不在于

是否要拒斥“愤怒”，而在于应该如何辨明合宜的怒气。 



 

当然，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亚氏也指出：“但这当然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尤其是在具体的

场合中。譬如，我们很难确定一个人发怒应当以什么方式、对什么人、基于什么理由，以及该持

续多长时间。”
[9]（P56）

但困难并不意味着错误或放弃，因而我们要做的或许不是否定亚氏的观点，

而是像玛利亚•卢戈内斯那样，“仔细考虑过亚里士多德之后，我花费了大量时间尝试根据中道

去感受怒气，尽管我并不是总是知道中道在哪。我通常认为，现实必须得到相当明确的界定，至

少要是连贯的，才有可能找到中道，所以当现实充斥着彼此交叉的矛盾时，我怀疑找到中道的可

能性。但我一直认为寻找它是好的，保持对愤怒的控制是好的”
［12］（P107）

。 

此外，还有一个最常见的情况是：由于我们误解了事实，因而对不该感到愤怒之事愤怒。近

些年，许多令人痛心的社会事件，尤其是家长与孩子、老师与学生、医生与病人之间的冲突等，

大多都基于一方的非理性，而将他人的善意视为对自己的侵犯。但其实，合宜的愤怒，必须要尽

可能地建立在理性认识外在世界的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理性与情感亦是同一的，而非对立

的。或者说，在笔者看来，若要合理地理解“愤怒”的道德地位，首先就要避免陷入理性与情感

二分的二元论框架，而要以一种综合性的视角去理解人的道德心理。 

总之，一个对生活中所发生的事件从不感到愤怒的人，很难成为一个具有美德的人，也很难

成为一个具有正义感、关心社会福祉的人。因而，断然按弃愤怒，不若承认愤怒具有一定的道德

地位，只是与此同时，一定要警惕愤怒所带来的风险。 

［注释］ 

①在《过渡性的愤怒》中，纳斯鲍姆明确说，她毫不关心“过渡性的愤怒”是否仍是一种愤

怒；而在《愤怒与宽恕》中，她则只列举了前两种道路，并且顺序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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